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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120元的租金

出租微信账号
大学生成电诈帮凶

“招聘兼职、一任务一结，男女
不限，一部手机即可，轻轻松松月
收入 3000—5000 元……”7 月 12
日，远在江苏的刘女士在微信群
看到一条兼职信息。扫码添加一
个昵称“小白”的微信好友后，刘
女士开始兼职。按照“小白”提
示，刘女士打开某知名购物平台
的一个商品链接，将商品加入到
购物车后，她将货款转到了一个
私人账号。

前 3笔，刘女士很快就收到了垫
付的资金，以及 5%的佣金。但从第
4笔开始，刘女士便没再收到退款，
理由是遭遇了连单、操作不正确
等。垫付 9万多元后，刘女士才发现

被骗。
江苏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小

白”的微信账号所有人是十堰张湾
的李某，于是向张湾警方发出协
查。8月 28日，专班民警依法传唤
李某。

民警调查取证后认为，李某主
观上明知他的的微信号被用于实施
诈骗行为，还继续为诈骗犯罪提供
帮助，属于诈骗行为的共犯。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之中。

据统计，此类案件的重点目标
人群是“00后”“95后”，微信账号虽

然不起眼，但是每个微信号却能跟
不同用户之间产生连线，而数亿用
户的连线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网
络，一旦这个网络中的某个节点被
攻破，那么所有人都将可能成为潜
在的受害者。

张湾警方提醒，请广大群众要
加强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微
信号、支付宝帐户、QQ号等信息，避
免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一旦发现个人微信号、支
付宝帐户、QQ号等信息涉嫌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
关举报，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违法犯
罪活动，维护公平诚信的良好社会
秩序。

“租用私人微信账号打广
告，每日租金 100 元至 130 元不
等……”今年 7月初，城区一在校
大学生李某为赚取零花钱，在各
类网站和贴吧寻找兼职信息，这
则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平常的兼职工作很辛苦，赚
的钱又少，出租自己的微信账号
就能轻松赚钱，划得来。”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李某通过QQ号联系
到了“上家”。对方表示，若李某
同意租借微信账号，他会发来一
个微信登录二维码，扫码登录成
功后，就能如约收到一天 120元
的“租借费”。“我们主要用来在微
信群里打广告，不会影响日常微
信使用。”对方说。

同意出借微信号后李某发现，
对方竟利用他的微信账号添加了
很多微信群发布招聘兼职刷单广
告，此后还添加了很多陌生好友。

“当时我就猜到他们可能是
在做违法的事情，但想着我又没
参与，只是出借微信账号打广告，
应该跟自己又没什么关系。”抱着
侥幸心理，李某又办理 1张电话
卡，并申请微信账号出租给对方，
这样每天两张卡就能有 240元的
收入。

刚开始的几天，李某还有些担
心，但尝到“甜头”后，李某就有了新
的想法，既然出租微信账号可以挣
钱，他干脆做起了代理“生意”。

李某摇身一变成为“中间商”，
开始以每天 60元至 80元的“租借
费”拉“下家”出租微信账号，并从
中赚取每人 40元至 60元不等的差
价。

“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违法，不

敢在网上发兼职广告，只是在同学
朋友间以招兼职的名义传播。”李某
说，他重点发展朋友王某作为下级
代理，由于操作简单、来钱快，很快
就有人欣然加入。

就这样，李某手里一共管理着
10余个微信账号，每天的净收入可
达几百元。但是渐渐地，李某发现
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的两个微
信账号在出租给“上家”半个月后被

暂时冻结。
按理说，这个时候李某应该有

所醒悟，正常使用微信是不会被无
故限制登录的，但是在“上家”钱财
的诱惑下，李某在解封之后继续出
租微信账号，最后使他的微信账号
被系统封号。此后的半个月里，李
某管理的 10余个微信账号也被陆
续封号，这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决定收手不再出租微信账号。

出租的微信号被用来诈骗

发展多名下线做起“中间商”为赚取零花钱
出租微信账号

十堰一在校大学生明知他人租用微信账号别有企图，却经不住金钱诱惑，不
仅将朋友的微信账号租借给他人进行刷单网络诈骗，甚至他还做起“中间商”，短
短一个月非法获利1万余元，最终成了诈骗团伙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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